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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文件

长民发〔2026〕27 号

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
第 112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崔莉霞

贺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深化数字健康护理应用，系统构建长宁区‘智

慧康养’新生态”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长宁区作为深度老龄化城区和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始终将发

展银发经济、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摆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智慧养

老工作。提案建议与我区当前推进智慧养老、医养结合的重点工

作契合。我区将在已有实践基础上，着力推动数据融合、服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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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与生态构建，系统打造“智慧康养”新范式。

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一）聚力夯实数据基座，激活智慧康养发展新动能。针对

数据融通与价值挖掘问题，我区正加快推进健康数据资源的整合

共享与深度治理。强化平台支撑，依托区级数据中台枢纽，已归

集本区 32 个部门、88 个信息系统、608 个数据编目，累计数据

量达 14.32 亿条，并为 31 个部门提供了丰富的共享服务，有力

打破条线数据壁垒。其中，已归集并持续向民政共享社会救助、

居家养老等 18 类数据资源。深化专项治理，重点聚焦自然人等

基础要素，已构建包括老人关怀专题库在内的 15个业务场景专题

库。老人关怀专题库已融合老人基本属性、养老方式、孤寡独居、

民政优抚、低保类型等 128 个字段信息。后续将配合行业主管部

门，进一步深挖市、区两级可用的行业公共数据资源，持续完善

该专题库建设。推动制度建设，编制并发布《长宁区公共数据管

理办法》，为规范公共数据管理、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提供制

度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研究打造“智慧康养云脑”，在依

法合规前提下，探索整合卫健、医保、民政、养老机构及智能设

备等多源数据，为构建动态更新的“长者健康数字画像”奠定坚

实基础。

（二）聚力整合服务资源，构建全周期健康服务新链条。针

对服务碎片化、闭环不完善的问题，我区致力于打通医疗、养老、

护理、康复等服务环节，推动服务从“碎片”到“闭环”升级。

在医疗护理协同方面，已构建“1+5+X”数智模式，以全生命周



- 3 -

期健康数据湖为基座，整合全区 15 家医疗机构诊疗数据与 9 大

公卫数据域，实现区内医疗机构间健康档案、检查检验结果互联

互通。依托区域远程医养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远程会诊、影像

诊断、教学查房等服务，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优质医疗资源。通过

整合全区医技资源，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开放 CT、MR 等检查

预约，实现“社区首诊+一站预约”。在医养结合深化方面，推

广“三站一体”社区医养结合模式，建成 6个综合体，实现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服务全覆盖。建成 11

家“养老院+互联网医院”，方便老人线上就诊。在长期护理保障

方面，注重数智创新，在全市率先于“随申办”上线“长护险服

务一件事”，提供线上评估受理与查询服务。

（三）聚力拓展应用场景，培育智慧康养产业新生态。针对

产品适配与生态培育的短板，坚持需求导向与产业引导并重，拓

展服务覆盖面，激发市场活力。在服务场景延伸上，结合区域老

龄化特点，重点将数字健康护理向社区和居家延伸。加强护理队

伍建设，通过构建区域护理联合体、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推动三级医院免陪照护试点等工作，有效提升区域护理服务同质

化水平与综合实力。在激发产业参与上，通过搭建智慧养老应用

场景，为健康科技企业提供技术验证和产品落地空间。总结推广

创新模式经验，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培

育集研发、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智慧康养产业生态，推动服务向

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长宁区将以建设更高水平的“智慧康养”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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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深化数据赋能。积极吸纳提案

建议，以“智慧康养云脑”和“长者健康数字画像”为方向，持

续加强本区公共数据资产动态梳理，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推动健康

数据跨部门共享和融合应用，为精准服务提供支撑。二是优化服

务闭环。进一步完善“预防—治疗—康复—长期照护”全周期服

务链条，升级“数字家医”和远程医养协作平台功能。三是营造

创新生态。加强对智慧康养产品适老化研发的引导，优化营商环

境，鼓励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与科技企业协同创新，探索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感谢您对我区养老事业和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

2026 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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